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龙岗区工程
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

指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龙岗区工程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工

作，预防和化解因机械设备租赁费和操作工人人工费混同产生的

劳资纠纷，推动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问题的有效解决，我

局制定了《龙岗区工程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指

引》，现予以印发，请各有关单位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龙岗区工程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指引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4 年 11 月 8 日

（联系人：周俏汕，联系方式：28589875）



附件

龙岗区工程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
支付指引

为规范龙岗区工程建设领域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工

作，预防和化解因机械设备租赁费和操作工人人工费混同产生的

劳资纠纷，推动机械设备操作工人工资支付问题的有效解决，结

合本区实际，特制订本指引。

一、规范场前管理

（一）租赁合同费用划分明确。租赁合同应当将机械设备租

赁费和操作工人人工费分开列项，明确各自的计量方式和计价要

求，落实农民工工资与其它工程款相分离并可以单独结算的要求。

存量租赁合同应当签订补充协议予以完善。

（二）依法签订工人劳动合同。机械设备用工单位与操作工

人的劳动合同签订，应详细约定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工作量、

工资的计算及发放时间等事项（机械设备操作工人的工资可以按

照工时、台班或包月等方式计算），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合同的签

订进行监督。

（三）纳入实名制管理。机械设备操作工人进场前，机械设

备用工单位应当建立用工实名登记名册，指导工人签订进场承诺

书，并及时将花名册及进场承诺书报送给总承包单位，由总承包



单位劳资专管员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及承诺书如实上传“两制”

系统。

二、加强过程控制

（四）加强现场用工管理。机械设备用工单位负责加强操作

工人管理，动态掌握操作工人出勤、每日完成的工作任务等情况;

及时考核操作工人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要求操作工人签

字确认，按月定时向总承包单位提供工资发放资料。

（五）落实工地内部对账机制。为有效解决机械设备工人工

资支付问题，总包单位、机械设备用工单位及操作工人要求全面

落实对账机制。一是机械设备用工单位与操作工人工应至少两周

内完成一次对账。编制工资对账表，需包含工作内容、工作时间、

工资计量方式实际工作量、应得工资数额等相关内容，经双方核

对后，工人以签字并按手印方式确认，机械设备用工单位以现场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方式确认。此表作为机械设备用工单位与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账的基础材料，并作为出现欠薪纠纷时，确认

操作工人工资数额的依据。二是施工总承包单位与机械设备用工

单位应至少一个月完成一次对账。依据每两周编制的工资对账表

编制每月工资对账表，经各方核对后，由有关单位现场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形成台账记录。对账要求在当月月底完成。

（六）总包单位按月代发工资。总包单位根据机械设备用工

单位报送的工资支付材料、对账记录及两制平台考勤情况，按要



求按月及时足额代发工人工资，并将工资发放银行流水及时反馈

给机械设备用工单位。

（七）加强现场监督执法。行业主管部门在进行现场督查检

查时，将重点核查租赁合同签订是落实农民工工资与其它工程款

相分离并可以单独结算的要求，对账记录及工资支付资料是否齐

备。对发现的问题，主管部门将严格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责任。对于整改不到位及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依规采取行政处罚。

三、强化退场监督

（八）强化退场管理。操作工人中途退场或是工作任务结束

退场时，机械设备用工单位组织操作工人签订退场确认书和工资

结清确认书。劳资专管员将操作工人进退场信息及时上传至“两

制”平台。确认工人工资付清后，方可准予办理机械设备退场。

（九）充分应用分包单位负面清单库。对于机械设备用工单

位存在劳务用工管理工资支付等方面不良行为的，由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报送至行业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核实后报送市住

建局纳入分包单位负面清单库管理。欠薪严重且不及时化解的将

由区、市行业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实施联合惩戒。

（十）细化完善实施细则。各项目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由施

工总包单位牵头，建立健全机械设备工资工资支付机制，加强对

工资支付情况的自查自纠。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应当对项目机械

设备工人工资支情况进行重点监督，确保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对

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进行整改，并及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掌握。




